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关于进一步做好我区高层次急需紧缺特殊人才直接评审高级职称工作的通知

桂人社规〔2023〕6号

各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区直各有关单位：
[bookmark: _GoBack]为深入贯彻落实《职称评审管理暂行规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令第40号）、《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职称评审工作的通知》（人社厅发〔2022〕60号）、《自治区党委办公厅 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职称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的通知》（桂办发〔2017〕47号）及有关文件精神，进一步畅通职称评审绿色通道，现就进一步做好我区高层次急需紧缺特殊人才直接评审高级职称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适用范围
本通知所称高层次急需紧缺特殊人才，是指在我区所属企事业单位工作，取得重大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突破、解决重大工程技术难题或在经济社会各项事业中作出重大贡献的高层次急需紧缺专业技术人才、高技能人才。主要包括：
（一）自治区认定的高层次人才。其中，D层次及以上的高层次人才可以直接申报正高级职称，E层次及以上的高层次人才可以直接申报副高级职称。尚未认定人才层次，但符合当年执行的《广西壮族自治区高层次人才认定参考目录》规定条件，达到相应层级的其他高层次人才，可分别申报相应级别职称。
（二）达到所申报系列相应层级的专业技术能力水平，并符合所申报职称系列（行业、单位）评审破格条件（不含在基层单位工作年限条件）的人才。
（三）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研发团队带头人。该类人员可直接申报副高级职称。
（四）符合相关条件的高技能人才。获得中华技能大奖、全国技术能手，担任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带头人，享受国家政府特殊津贴的高技能人才，世界技能大赛获奖选手可以直接申报评审对应系列正高级职称。获得广西技能大奖、广西技术能手，担任自治区级技能大师工作室带头人（包括在区外获得同类省级成就的），全国职业技能大赛获金、银、铜牌选手可以直接申报评审对应系列副高级职称。相应系列指国家和自治区有关政策规定的高技能人才和专业技术人才职业发展贯通领域所涉及的系列。
参加国家和自治区以考代评或考评结合方式评审高级职称的人员和柔性引进的人员，不纳入申报范围。
二、评审组织
（一）畅通申报途径
1．设置专门的评审委员会。在自治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设置“广西壮族自治区高层次急需紧缺特殊人才直接评审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专门用于接收高层次急需紧缺特殊人才申报高级职称的材料。自治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负责组织评审，可根据申报情况委托相关行业主管部门承办评审的事务性工作。根据工作需要，也可委托相应评委会评审。
2．合理确定申报时间。高层次急需紧缺特殊人才高级职称直接评审工作原则上每年度上、下半年各组织一次，当年5月31日和9月30日分别为向自治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提交申报材料的截止时间。如有特殊需要，可由自治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研究确定。
    各市、各系列（行业、单位）评委会组建单位应在本市、本系列（行业、单位）职称评审部署时一并做好直接评审工作相关安排。
（二）准确把握条件
1．申报人应当遵守宪法和法律，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符合所申报系列评审条件规定的思想政治条件。申报实行准入类职业资格的职称系列，申报人员应具备相应的职业资格。
2．申报人不受已取得职称级别、系列及资历年限限制，可破格、越级、转系列或无职称申报高级（含正高级）职称。本通知申报相同层级高级职称只能适用一次。
3．各系列（行业）主管部门、自主评审高校应结合本通知要求，细化、完善本系列（行业、单位）评审条件破格条件和直接评审高级职称的标准条件。
（三）规范评审程序
1．个人申请。
申报人应当按照职称信息化申报要求，在规定的时间期限内自行登录职称申报系统提交申报材料。直接评审工作实行诚信承诺制度，申报人对其申报材料的真实性负责。
2．单位推荐。
（1）申报人所在单位按照《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印发广西壮族自治区职称评审管理服务暂行办法的通知》（桂人社规〔2021〕11号）第二十条相关要求，对申报人履行材料审核审议、答辩、公示和推荐职责。
（2）申报人所在单位要严把推荐关，可根据需要自行委托高等院校同行专家对申报人的研究成果进行鉴定。专家所在学科应在全国最新一轮学科评估中评估结果获得B级及以上档次。鉴定意见作为是否推荐或评审的重要参考。
（3）事业单位工作人员适用本通知申报直接评审高级职称，可不受单位岗位结构比例的限制。
3．管理部门审核推荐。
自治区行政主管部门或设区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负责对单位推荐的申报人情况进行审核，并推荐至广西壮族自治区高层次急需紧缺特殊人才直接评审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没有主管部门的，由用人单位履行主管部门相应职能。非公经济组织申报人员按属地原则，由注册地设区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审核推荐。
4．组织评审。
（1）评委会原则上按自治区职称评审有关文件规定组建。评审专家应坚持原则、公道正派、群众公认，且在相应专业领域具有较高学术技术水平、专业能力、知名度和影响力。
（2）答辩。通过直接评审程序申报高级职称的，申报人应按规定时间及要求参加评委会组织的答辩。不参加答辩的，评审不予通过。
（3）公示。直接评审高级职称评审结果应进行二次公示。委托各系列（行业、单位）评委会评审的评审结果，可由承接评审的评委会组建单位一并公示。
（4）评审结果确认。直接评审高级职称评审结果由自治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按程序确认。
三、管理监督
（一）强化层级管理负责制。高层次急需紧缺特殊人才直接申报高级职称评审工作按照我区职称评审有关规定，建立责任倒查追究机制，对申报材料造假，审核把关不严，违反申报、评审程序等规定的，将视情形进行通报，并向有关部门（系列）提出处理意见。
（二）责任追究。按照《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印发广西壮族自治区职称评审管理服务暂行办法的通知》（桂人社规〔2021〕11号）有关规定执行。
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施行，以往文件有关内容与本通知不一致的，以本通知为准。未尽事宜，按照国家、自治区职称评审管理有关政策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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